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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管理制度 

 

1 总则 

 

1.1 目的 

 

为加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同管理工作，规范合同管理行为，

防范和减少合同纠纷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风险，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合

同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1.2 范围 

 

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的合同管理活动适用本制度，但对于公司与行政机关签订的行政

合同、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国家及公司制度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1.3 定义 

 

1.3.1 本制度所称“合同”，是指公司与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之间，作为平等法律主体

为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 

 

1.3.2 合同主办部门是指根据公司部门职责分工，负责具体某一合同的起草、呈批、履行、

变更、解除等事项的部门。 

 

1.3.3 合同管理部门是指公司负责合同的审核、管理，必要时参与合同谈判、起草的部门。 

 

1.4 合同管理内容包括合同订立、合同审批、合同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纠纷处理、合同

档案管理、合同管理考核与奖惩等。 

 

1.5 公司合同管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遵纪守法、依法监管、防范风险”原则；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类管理”原则； 

（三）“合法有效、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 

（四）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原则。 

 

2  合同管理机构及职责 

 

2.1 公司董事长负责签署依据《公司章程》须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

所需签订的合同。董事长可授权总经理签署此类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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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总经理负责签署各项日常生产经营合同，总经理根据合同管理工作实际需要，可授

权公司分管领导及其他有关人员负责签署此类合同文件。 

2.3 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章程》及《总经理工作细则》，负责公司合同管理的组织领导工

作，明确公司各业务部门及岗位的合同管理职责分工及相应的审批流程。 

 

3  合同签订与审批 

 

3.1 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主体必须是公司，公司所属分支机构、部门及人员未经公司授权，

不得以自身名义对外签订、变更及解除合同。 

 

3.2 公司对外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原则上均应签订书面合同，书面合同主要采用合同

书形式。 

 

3.3 公司各合同主办部门签订合同，应坚持“平等互利、公平竞争、择优签约”的原则，积

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保障公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3.4 对于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业务事项而直接订立的

有关合同，需持有相关决议文件方能签订，或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经公司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5 公司合同签订及审批的具体程序和管理要求，由合同管理部门组织制订《合同管理实施

办法》进行规定。 

 

4 合同实施管理 

 

4.1 对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合同主办部门应及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并积极督促

对方当事人全面、适当、及时履行各项义务。 

 

4.2 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及时处理，需采用诉讼或仲裁

方式的，应征求公司合同管理部门的意见。 

 

4.3 公司应加强合同订立及实施过程中的各类合同档案资料管理。 

 

4.4 公司合同管理部门组织制订《合同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规定合同履行、中止履

行、变更、解除、争议处理及档案管理的具体要求及审批报告程序。 

 

5 合同管理监督与考核 

 

5.1 公司各部门及全体员工应严格遵守本制度，不断提高合同管理工作水平，有效防范和减

少各项业务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及其导致的经济损失风险，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5.2 公司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审计部、合同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对公司合同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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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同主办部门应当加强对各自部门及合同管理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奖惩。 

 

6  附则 

6.1 对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收受贿赂、与他人串通、出卖公司利益,玩忽职守导致公

司遭受损失，故意违反本管理制度的人员，公司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责令其承担全部损

失。 

 

6.2 对检举、揭发属实的，公司给予一定奖励并予以保密。对认真执行本管理制度为公司带

来效益的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6.3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6.4 本制度由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制定，自制定之日起实施。 

 

 

 




